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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六甲模式”是马六甲海峡在近二十余年间形成的以沿岸国

的排他性合作为主、以沿岸国和使用国的包容性合作为辅的双层安全治理.
其中,沿岸国联合巡航是东南亚本土第一个多边军事安排,域内外合作机制

是责任分摊原则的首次地区性实践,二者标志着 “马六甲模式”的形成.“马
六甲模式”是安全治理的地区化与国际化共同促发海峡次区域权力结构重构

的结果.沿岸国通过提升地区治理能力获取了制度性权力,使用国有限度地

平等参与治理事务则推动权力平衡的形成.这种以中小国家为核心、以大国

为外围的次区域权力新构型,在地区及国际规则的作用下形成了 “马六甲模

式”,有助于弥合沿岸国主权关切与使用国通行关切之间的张力,保障海峡安

全稳定.但这一模式亦具有阶段性和脆弱性的特征,因其只针对特定地缘安

全议题,并可能因中美博弈及美国 “印太战略”的实施而发生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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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海峡 (MalaccaStrait)是一条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下文简称 «公约»)中的 “过境通行原则”和

“域内外责任分摊原则”是沿岸国与使用国在此类海峡需遵守的法理依据.
然而,域内外国家在互动中却隐含共性安全悖论.一方面,沿岸国主权与使

用国通行权之间具有张力;另一方面,使用国之间以及使用国与沿国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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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这些矛盾导致现当代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多数海峡的安全治理并不

能很好地遵循上述规则,域内外国家间屡现摩擦,鲜少开展合作.① 马六甲

海峡地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交界地带,连接太平洋与印度

洋,主要使用国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际和地区大

国.海峡在近二十余年间形成以沿岸国的排他性合作为主、以沿岸国与使用

国的包容性合作为辅的双层安全治理,本文称其为 “马六甲模式”(见图１).
其中,沿岸国全年海上巡逻 (MSP)是东南亚的 “第一个本土多边军事安

排”,② 由沿岸国与使用国共同组建的合作机制 (CM)是 “域内外责任分摊

原则”的首次地区性实践,③ 被视为改善海峡安全的 “里程碑式成就”.④ 二

者标志着 “马六甲模式”的正式形成.

图１　 “马六甲模式”示意图

说明:实心圈代表国家,空心圈代表非国家行为体.双线连接相同国家,单线连

接不同国家,虚线连接的国家只参加分支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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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其他海上通道相比, “马六甲模式”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能纾解

非传统安全压力,限制域外国过度介入,维护海峡稳定.那么,为何秉持迥

异安全关切的沿岸国与使用国能共同开展双层安全治理? 简言之, “马六甲

模式”何以形成? 本文试图对此做出探讨.

一、促发海峡治理机制形成的要素综述

当前,正值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关系深度调整、 “印太战略”渐趋

成型的关键阶段.马六甲海峡作为中国周边的重要海上通道,其安全治理模

式何以形成、能否延续、会否撕裂,关涉国际及地区共同安全利益.加之其

恰处 “印太战略”及 “一带一路”交叠地带, “马六甲困局”亦曾为中国长

期隐忧,如治理不善将迟滞现代化海洋强国建设进程.海峡面临的主要威胁

包括自然灾害、不利的运载条件及以敛财为目的的海盗及恐怖袭击等非传统

安全因素,① 同时还须面对大国竞争导致的传统安全压力.例如,美国力图

领导海峡治理,或因此遏华危稳,导致中美关系恶化;② 中日均面临 “马六

甲困局”,日方认为,中国对此海峡的控制可能钳制日本石油运输,诱发中

日竞争;③ 印度力图深度介入海峡治理,借盘踞太平洋的地缘优势限制中国

克服 “马六甲困局”;④ 美、日、印等国亦可能在极端战争条件下借此议题合

围中国.⑤ 这种安全环境使沿岸国与使用国围绕威胁的产生和化解开展的互

动成为推动海峡治理模式生成的核心线索.既有研究取得了如下四个方面的

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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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将沿岸国与使用国的相互依赖作为缓释冲突和促成治理的基础.
雅科夫韦尔茨贝格尔 (YaacovVertzberger)将沿岸国与使用国的相互依

赖视为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一揽子”解决海峡航行规则议题的基础.
域内外国家间的这种相互依赖使得使用国的通行权得以维护,而若沿岸国切

断海峡或双方博弈僵持则将导致双输.① 文铂强调海峡的国际性,认为域内

外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体现在它们基于国际规范建立通行制度,防止任何

国家以打击海盗为由过度介入.②

其二,将沿岸国与使用国的利益协调作为治理模式生成的条件.一方

面,部分研究聚焦治理中各方的作用.例如,何书亚 (JoshuaHo)分别论

述了域内外国家的作用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原则.一是沿岸国采取包容原则,
不界定 “使用国”,广泛吸纳各方参与治理实践;二是透明度和问责制,目

的在于保障捐资方在款项管理方面的发言权;三是采取自愿原则,避免强制

收费以促成共赢结果.③ 伊恩斯托利 (IanStorey)强调各方的分工协作,
即沿岸国聚焦安全机制建设,使用国着力改善治理能力.④ 王斌传认为,国

际介入对海峡安全治理具有 “双刃剑效应”,既在客观上弥补了沿岸国治理

能力的不足,但也会构成传统安全威胁,因此,仅应在技术上辅助推动国际

介入.⑤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聚焦治理的具体领域.例如,纳扎里哈立德

(NazeryKhalid)认为,“海洋能力建设措施” (MCMs)能促进各方在航运

及环保等议题中形成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多利益趋同模式.⑥ 唐纳

德弗里曼 (DonaldFreeman)关注到域内外国家之间的天然紧张关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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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守门人”式的传统商业模式会反映在当代治理关系中.① 约翰布拉德

福德 (JohnBradford)将域内外各方安全部门在数据评估、情报共享、搜救

演习、执法巡逻等方面的互动视为 “实质性安全合作”,认为海峡治理实践

主要通过放松沿岸国主权敏感性、增强域外国权力和利益、提高规范普遍性

及海事安全优先次序等方式进行.②

其三,突出东南亚已有机制对于治理模式的促进作用.劳德穆罕默德
法森 (LaodeMuhamadFathun)强调了双边、三边和区域等层次的 “海洋

外交”在应对安全威胁时所具有的协调作用,包括维护海域安全、海上控制

和军事防御等.③ 何书亚将目前海峡次区域治理界定为由威胁促发的域内外

双多边合作机制,内容涵盖沿岸国国内及双边关系,涉及东盟、东盟地区论

坛、１０＋３等区域多边机制及各方巡逻框架.④

其四,强 调 国 际 法 和 国 际 组 织 的 规 范 性 影 响.莱 昂 纳 多  伯 纳 德

(LeonardoBernard)将 «公约»的 “负担分摊”原则视为海峡安全治理的基

础.⑤ 万西蒂阿迪巴万达哈兰 (WanSitiAdibahWanDahalan)将

航运公司在航行安全和环保等方面的自愿贡献视为对 «公约»第４１、４２和

４３条的实践,是在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 (CSR).⑥ 李金明认为,沿岸国承

担巡航、信息共享和打击海盗等任务,使用国为培训、设备、信息交流等提

供援助,可基于 “负担分摊”原则实现利益协调.⑦ 纳齐拉阿卜杜勒拉

赫曼 (NaziraAbdulRahman)强调,国际海事组织的协调使海峡治理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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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沿岸国合作转变为包含和容纳域内外各方的多边合作机制.①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 “马六甲模式”的成因.前两者聚焦沿岸国

与使用国的互动,后两者强调地区机制及国际规则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

大多秉持个体主义视角,只聚焦单一热点、机制和时段,着重描述治理的外

在形式,鲜少总结其产生、运行和变迁的内在规律.本文认为,各安全议

题、各层次行为体、各治理机制的系统性相互作用不能孤立割裂地看待,应

立足于整体主义认识论,深研各方行为模式和互动路径.同时,本文着力挖

掘东南亚的区域性特质,尝试对马六甲海峡的域内外国家间互动方式的特殊

性进行理论化阐释.
“马六甲模式”是各方在共同治理目标下的相互作用促发次区域治理体

系的结构性变化在机制层面的投射.自上而下的国际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地区

治理在安全议题中往往彼此矛盾,国际力量的介入会侵蚀地区治理的有效

性,地区力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为了抵御过度的国际干预.然而,当

代马六甲海峡的治理样态却反映出地区与国际治理力量同时保持较高水平、
彼此协调的状态,能将域内外各方纳入共同安全体系之中,有效维护海峡的

安全稳定.本文从海峡次区域国家间的权力结构出发,将国际和地区两个维

度的互动作为逻辑起点,尝试搭建一个涵括各方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二、权力结构重构:“马六甲模式”形成的动因

本文力图解释通常秉持迥异安全关切的海上通道沿岸国与使用国为何能

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治理议题中协调协作,形成 “马六甲模式”.追溯到理

论层面,即聚焦于国际关系的经典议题———无政府状态下存在矛盾诉求的各

方何以共同针对一个相对敏感的国际安全议题开展较为有效的地区安全治

理.通过分析各方近二十余年的安全互动态势,本文提炼出 “地区治理能

力”和 “国际参与的趋近程度”两个核心变量,将 “马六甲模式”视为一种

安全合作的机制化样态,是治理的地区化与国际化共同促发海峡次区域权力

结构重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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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安全治理理论视域下的 “马六甲模式”

地区安全治理的研究议程兴起于冷战后,指在特定地区内对某一安全议

题开展的治理.从构词看,地区安全治理由 “地区” “安全”和 “治理”三

个基本概念构成.地区是指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构成的关系统一体,

作为实体性治理单元或观念性组织单位,存在本体论价值和功能性结构.①

安全是指国家在客观上不受威胁的状态和主观上免于恐惧的感觉.② 治理是

指由一组公共和私人行为体在缺乏中央政治权威的情况下制定和执行有约束

力的政策,协调各自利益及相互依赖需求的结构与过程.③ 从议题看,地区

安全治理可分别从 “安全治理”与 “地区治理”两个角度加以理解.安全治

理是国际规则体系中的公共或私人、正式或非正式的不同权威对安全议题的

协调、管理和规制,受规范约束并指向特定政策结果.④ 地区治理是特定区

域内各行为体共同管理地区事务的方式总和,通过创建公共机构、塑造公共

权威、制定管理规则维持秩序,增进区域共同利益.⑤ 因此,地区安全治理

可以被界定为在特定区域内,由公共和私人行为体基于安全议题的相关性架

构的安全话语和规范,他们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调性方式管理和规制安全议

题,并导向特定政策结果.⑥ 在二战后的国际实践中,特定区域内外国家在

能力与权限上的互动成为分析中小国家组成地区的安全治理现象的核心线

索,尤以东南亚为典型代表.

促成地区安全治理的原因有很多.外因包括冲突预防及对和平的创建、

维护和执行等传统诉求,在发展中国家较多的地区还包括防御域外干预的安

全区域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和传染病等跨国安全威胁的新诱因.内因包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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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云:«国际关系中的区域治理:理论建构与比较分析»,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７
期,第１８６~２０３页.

ArnoldWolfers,“NationalSecurityasanAmbiguousSymbol”,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

Vol６７,No２,１９５２,p６７
ElkeKrahmann,“ConceptualizingSecurityGovernance”,CooperationandConflict,Vol３８,

No１,２００３,p１１
EmilKirchner,“RegionalandGlobalSecurity”,inEmilJKirchnerandJamesSperlingeds,

GlobalSecurityGovernance:CompetingPerceptionsofSecurityinthe２１stCentury,New York:

Routledge,２００７,pp３Ｇ２９
张云:«国际关系中的区域治理:理论建构与比较分析»,第１８６~２０３页.

MarkWebberetal,“TheGovernanceofEuropeanSecurity”,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

Vol３０,２００４,pp３Ｇ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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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治精英对国家稳定和政权存续的诉求.从本质上看,作为一种区域性集

体利益,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地区安全治理并不自发出现,而是需要有

意愿、动机和能力的关键国家、区域霸权、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等参与建

立、开发和维系.①

“马六甲模式”是一种次区域安全治理的机制化反映.作为东南亚的次

级地理区域,马六甲海峡次区域是一个以海峡为中心地理标的,由沿岸国、
使用国、国际组织、航运公司、海盗团体等行为体之间的权力结构、制度框

架、安全观念等要素共同组成的空间范围.对其开展的安全治理包括两方面

内容.在海峡安全方面,安全治理具体体现为由沿岸国设立的海上巡逻

(MSSP)、 “空中之眼”联合巡航 (EiS)及联合巡逻情报交流小组 (IEG)
共同组成的联合巡航框架.在船舶安保方面,安全治理具体体现为由沿岸国

主导建立并有限度地吸纳使用国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三方海上安全技术专

家组合作论坛 (TIEGForum)、项目协调委员会 (PCC)及航行援助基金

(ANF)共同组成的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反映出域内外多个独立行为体基于

航行安全议题的相关性,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化方式协调、管理和规制海

峡次区域安全事务的过程,他们通过建构安全话语规范干预纷争,减缓摩擦

升级,力促海峡良治及周边稳定.
(二)自变量:地区治理能力与国际参与的趋近程度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海峡既具备国际贸易航线的经济优势,亦面临易受海

盗袭扰的安全劣势.沿岸国对主权议题的敏感性与自身治理能力的不足之间

存在紧张关系,与使用国之间亦有结构性矛盾,这体现在,使用国过度介入

海峡事务会挤压沿岸国主权,导致二者长期处于动态博弈之中.有鉴于此,
本文以安全治理的地区化与国际化为线索,提炼出 “地区治理能力”和 “国
际参与的趋近程度”两个核心变量,以此反映域内外国家治理能力的此消彼

长与治理权责的交融互动,并分析它们如何在地区及国际规则的作用下机制

化地呈现为 “马六甲模式”.表１对 “地区治理能力”和 “国际参与的趋近

程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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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rieMKacowiczandGaliaBarnathan,“RegionalSecurityGovernance”,inTanjaABörzel
and Thomas Risseeds,TheOxford Handbook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pp３０２Ｇ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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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自变量指标表

变量 地区治理能力 国际参与的趋近程度

行为体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沿

岸国

美国、日本、中国、印度、澳大利亚等使

用国

方式
掌握议程设置权,把控机制组建方式

和方向
投入资金和技术参与具体议题

权限

决定域内外各方参与限度,在军事安

全领域限制使用国参与,只接纳其资

金和技术

平等享有机制运转和资金使用知情权,不

参与联合巡航,无作用特别突出的国家

作用 管控治理资源,提出责任分摊方案
提供治理资源,与沿岸国优势互补、互利

互惠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是治理的地区化.“地区化”的行为主体区别于国际体系、国家和个

人等实体性治理单元构成的自然共同体,是由观念组织单元构成的社会共同

体开展紧密互动与合作,逐渐发展成关系统一体并实现区域一体化的过程.①

在本文的分析语境中,“地区化”主要指沿岸国推动海峡管理的属地化.印

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个沿岸国以地缘优势、国内稳定及国家自主意识的

建立为前提,以保障主权和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以自身为中心组建合作机

制主导治理进程,围绕通行安全议题形成次区域治理的关系统一体,通过掌

握制度性权力促成海峡次区域权力形成新构型.在此过程中,沿岸国地区治

理能力的提升是关键.
地区治理能力,是指沿岸国针对海峡安全议题进行的独立于外部世界的

域内共同治理的能力.沿岸三国曾长期被殖民,二战后国家自我意识觉醒,
为争取主权而与外部世界抗争,逐渐掌握了地区治理的主动权.它们治理能

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领海主权观念、安全治理意愿、国家治理能力、共同

合作意志及次区域共识.沿岸国地区治理能力越强, “马六甲模式”的机制

化程度越高,模式越易形成,反之则反.
二是治理的国际化.“国际化”是货物、服务和人员的对等或不对等的

流通不断增长的结果,其并不一定会减弱国家权力,但可以重新界定国家权

力.② 美国、日本、中国、印度、澳大利亚等使用国以对海峡的高度依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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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云:«国际关系中的区域治理:理论建构与比较分析»,第１８６~２０３页.
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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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牵制为前提,为保障本国通行安全投入资金和技术来影响具体治理议

题,并有限度地参与海峡机制化合作.使用国围绕治理议题形成的彼此间权

力平衡,将促进海峡次区域权力结构的重构.在此过程中,使用国国际参与

的趋近程度增强是关键.

国际参与的趋近程度,描述的就是这种使用国投入资金、技术或建立机

制,有限度地平等参与海峡治理事务的程度.海峡安全具有国际属性,使用

国参与治理即是在确保本国通行安全与成本投入之间求取平衡,在无阻碍通

过与尊重沿岸国主权及国际规则中摸索分寸.国际参与的趋近程度是衡量治

理辐射的范围、层次、领域及方式的指标,其高低取决于使用国参与治理的

方式、深度及与沿岸国的互动形式.当一定数量的使用国均以类似方式参与

治理时,由于各国的介入程度相对平均,没有作用特别突出的国家, “马六

甲模式”的运行效果也就越好,模式越稳固,反之则反.
(三)因果机制:次区域权力结构重构与 “马六甲模式”的形成

“马六甲模式”的形成体现为安全治理的地区化与国际化共同促发海峡次

区域权力结构的重构.为疏解域内外行为体安全关切之间的潜在矛盾,沿岸国

提升地区治理能力以获取制度性权力,使用国通过有限度地平等参与治理事务以

形成权力平衡.这种以沿岸中小国家为核心、以国际和地区主要使用国为外围的

次区域权力新构型,在地区及国际规则的作用下固化为 “马六甲模式”这种机制

化治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海峡安全悖论.图２直观展示了这一权力结构

的重构过程.然而,权力结构的重构亦具有阶段性、脆弱性和特定的议题属性,

随着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马六甲模式”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可能受到冲击.

图２　 “马六甲模式”形成的因果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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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权力是国家依托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影响其他行为体实践及国家间

关系的权力.① 制度是权力的来源和隐性表现形式,② 能反映权力关系,限

制权力运行,并为权力的存在提供基础.③ 中小国家获取的权力资源多是通

过制衡大国博弈获得的制度性权力.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议题中,美、中、
日、印、澳等使用国的结构性矛盾为沿岸国居中协调和主导治理进程提供了

契机.通过开展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域内共同治理,沿岸国得以建立以自身为

中心的机制框架,获取制度性权力,并借制度的力量提升自身的地区治理能

力.沿岸国凭借制度性权力主导治理进程,对其他利益相关方产生支配性或

限制性影响,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规则和框架设计治理议题和议程,并

将各方纳入具体治理项目,引导它们发挥所长并规制其行为.
权力平衡是国际或区域体系内各国的权力分布处于彼此相近、相对稳定

又相互制约的状态.④ 在安全治理模式形成的过程中,海峡主要使用国陆续

以有限度地投入资金及技术的方式参与其中,它们的实力投入程度和参与方

式相近,慢慢形成了这种彼此平等、相对稳定又相互制约的平衡态势.大国

倾向于在涉及中小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适当放权,以换取它们对本国在国

际体系中主导地位的顺从.因此,大国虽在实力和能力上具有优势,但仍会

认可和接受中小国家对特定议题的主导.⑤ 这种域内外互动方式在海峡治理

议题中叠加作用,将促使不同使用国陆续以类似的方式、权限和作用参与海

峡安全事务,任一大国都不会因影响力过大而侵害沿岸国主权安全.同时,
使用国有限度地平等参与由沿岸国主导的治理,还是以低成本换取本国长期

通行安全的理性选择.沿岸国亦可在维护本国主权的基础上吸收更多使用国

的资金和技术等治理资源,以促各方达至共赢.
沿岸国获取的制度性权力和使用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共同促成海峡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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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１０１页.

StefanoGuzzin,“StructuralPower:TheLimitsofNoeＧrealistPowerAnalysi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４７,No３,１９９３,p４５２

DavidBaldwin,“Power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WalterCarlsnaesetaleds,Handbooks
ofInternationalRelations,London:SAGAPublicationsLtd,２０１３,p２９０．

MichaelBarnettandRaymondDuwal,“PowerinInternational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５９,No１,２００５,p４０
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与国际关系»,李晓燕、薛晓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

第１、１７、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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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的重构.沿岸国依托制度性权力掌握话语权及规则制定权,是治理

进程的核心.使用国间形成的权力平衡则能使它们以参与者的身份维护通行

权益.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底层逻辑,次区域权力新构型即在此过程中逐

步形成.首先,国家以生存安全为目的,以权力为追求安全的手段.① 沿岸

国关注主权及领海安全,使用国关心通道畅通及地区稳定,双方开展权力互

动的目标均是保障各自的核心安全关切,而非追求绝对权威.其次,无政府

状态下,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而结构则由单元的排列方式决定,随单元

能力分配而变,对单元行为产生约束性和支配性影响.② 在海峡治理议题中,
域内外国家的能力分配和由此产生的实力对比主要是基于各方立足治理意愿

的不同力量投入,并由此决定各方在围绕这一特定议题形成的国家关系结构

中的位置.与国际体系结构不同的是,沿岸国在海峡治理议题中的力量投入

更占优势,使用国则出于对成本和收益的考虑而居于辅助角色,这是次区域

权力新构型成形的基础.再次,结构通过改变单元间的能力分配而变,改变

结构是克服结构影响力的唯一方法.③ 海峡治理的次区域权力新构型是域内

外行为体实际力量投入新对比的外在反映.有鉴于此,马六甲海峡域内外国

家在近几十年间围绕治理议题出现的权力结构的能动性调整,可被视为结构现

实主义理论在次区域层面的创新性应用.沿岸国在此过程中获取的制度性权力

与使用国间形成的权力平衡互为支撑,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为前者创造施

展空间,双方原有的安全关切张力由此得到一定缓解,合作得以长期存续.
以此为基础,海峡次区域权力新构型又在国际及地区规则的适宜环境下

固化为 “马六甲模式”.地区规则是指东南亚空间地理范围内国家间的合作

传统、规范性互动方式及普遍行为准则,国际规则指全球海洋治理议题牵涉

的国际组织、公约、机制等规范性框架.维护海峡及周边环境的战略稳定是

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在东南亚机制化合作的良好传统及 «公约»规定的

“过境通行原则”和 “域内外责任分摊原则”等的规制下,沿岸国与使用国

先组建临时性治理安排,再建立正式机制,最终促使各方实现利益协调.同

时,沿岸国与使用国的斗争、博弈、折冲、妥协亦非孤立发生,而是受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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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１７~１２１、

１３４页.
同上,第６９、７３、７６、８４~８６、９９、１０３~１０４页.
同上,第７４、１１５、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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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地区及国际环境.当代良好的规则体系能疏解各方潜在的紧张关系,
折射出特定安全议题与全球及地区多层次场域的相融共进.

“马六甲模式”有助于缓解海峡域内外国家间的安全悖论,推动各方实

现优势互补与良性互动,舒缓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压力,维护海峡整体战略环

境稳定,形成多方共赢局面.该模式囊括与航行安全议题相关的几乎所有行

为体,推动各方权力资源的流动与转化,疏解沿岸国主权及管辖权与使用国

通行权益的内生性紧张关系,从而完成了区域及国际规则的本土化实践.

三、治理的地区化:沿岸国提升治理能力以掌握制度性权力

沿岸国将维护主权及国家安全作为核心关切,统一目标,凝聚共识,防

止海峡通行议题被过度国际化.通过将濒临海上通道的地缘优势转化为治理

优势,沿岸国得以弥补实力及经验的不足,以自身为连接各方的机制中心,
由此获取制度性权力,并以东南亚地区合作规范和 «公约»规则作为合法性

来源组建双层合作机制,开展内外有别、有限开放的次区域治理.
(一)主权及国家安全是沿岸国的核心关切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的治理目标经历了由异趋同的过

程.它们在地理上钳夹海峡,在历史上曾被殖民,均具有较强的国家自主意

识,建国之初甚至围绕海峡水域划界发生争端.印尼曾依据 “群岛原则”将

海峡内水域划为本国领海,主张大陆架等同于专属经济区;新加坡要求限制

“群岛原则”,主张将专属经济区等同于领海;马来西亚将领海范围设定为１２
海里,反对将大陆架等同于专属经济区.① 然而,当海峡议题面临被使用国

介入的压力时,三国快速解决了内部纷争,并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６日宣布共同

管理海峡.② １９７７年３月,三国签署航行协议,反对海峡国际化.③ 此后,
三国一致将维护国家主权、领海安全及对海峡覆盖水域的管辖权确定为核心

目标,共同成为当代海峡安全治理的主要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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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龚迎春:«马六甲海峡使用国合作义务问题的形成背景及现状分析»,载 «外交评论»２００６
年第１期,第８８~９４页.

MichaelLeiferandDolliverNelson,“ConflictofInterestintheStraitsofMalacc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４９,No２,１９７３,pp１９０Ｇ２０３

于昕: «马六甲海峡法律环境初探»,载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３
期,第４４~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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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治理能力的提高有助于维护沿岸国的主权及国家安全.２１世纪初,
美国曾试图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辟全球反恐 “第二战场”,① 并于２００４年４
月借 “地区海事安全倡议”(RMSI)尝试向马六甲海峡派兵缉拿恐怖分子.这

促使沿岸国在这一时期密集发声,明确反对域外军事介入,只接受资金、培

训、信息共享和物资援助.同时,沿岸国还加强了彼此间合作,以提高地区治

理能力,探索新的海峡治理模式.时任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 (AbdullahAhmad
Badaur)和副总理纳吉布 (NajibTunRazak)在这一时期多次表示,马来西亚

将自主承担海峡治理责任,反对美日等域外军事力量进入海峡协助巡逻;时任

印尼国防部部长苏达尔索诺 (YuwonoSudarsono)表示,他国只能提供技术协

助,美日等国参与海峡安保的前提是尊重沿岸国主权;新加坡亦表示,域内外

的合作治理务须以尊重沿岸国主权和海洋法为前提.② 此后,沿岸国维护主权

及国家安全的核心关切更趋一致,逐渐从过去海洋事务的被动维权者转变为主

动治理者,通过提高自身地区治理能力抑止使用国对海峡施加过度影响.
(二)权力结构特征:沿岸国获取制度性权力

沿岸国通过获取制度性权力,将自身塑造为连接各方的机制中心.它们

掌握具体议程和议题的设置权,把控安全机制的组建方式和发展方向,并在

此基础上决定各方的参与限度,抑止使用国主导或参加联合巡航,而只接受

它们以投入资金和技术的方式进行辅助.同时,沿岸国还统筹资金的使用,

设计各个治理项目的责任分摊方案,主导推进合作进程.
一是设置议题议程,把控合作方向.海峡安全治理的一般步骤为先制定

规则,再进行功能性治理,最后形成合作机制.沿岸国是各阶段的议题设置

者和进程推动者.基于 «公约»规定的 “过境通行原则”,沿岸国在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主导了功能性领域治理,于１９８１年建立 “通航分道制度”,③ 并

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日实行 “强制船只报告制度”.④ 进入２１世纪后,沿岸国

—０７—

①

②

③

④

JohnGershman,“IsSoutheastAsiatheSecondFront?”,ForeignAffairs,Vol８１,No４,

２００２,pp６０Ｇ７４
参见 «印尼防长:中美日可用设备与技术协防马六甲海峡»,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６

日,http://wwwchinanewscom/news/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Ｇ１２Ｇ１６/８/６６５８８８shtml; «马新强调马六甲海峡

安全措施须尊重沿岸国家主权»,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５年６月５日,https://wwwchinanewscom
cn/news/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Ｇ０６Ｇ０５/２６/５８２７８８shtml.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８、４６页.
王云煌:«马六甲海峡及新加坡航道强制报告系统»,载 «世界海运»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８~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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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海峡治理划分为巡航、航道整治和筹资等多个关键领域,并为各领域设置

核心议程.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日,沿岸三国海军开启联合巡逻,２００５年吸收泰

国加入.① 这些合作实践为海峡治理设定了明确且具体的阶段性进阶方向.
二是决定各方参与限度,组建双层机制.三国联合巡航框架的成员国仅

包含沿岸国,旨在维护其主权安全及管辖权.域内外合作机制通过广泛吸收

使用国的资金和技术,平衡成本及收益,显著改善了中小国家因实力不足导

致的治理效率低下等问题.沿岸国通过这两组机制管控海峡安全议题,尤其

是将域外国的参与严格限制在治理能力建设、信息交流和培训等特定领域.②

三国联合巡航框架和域内外合作机制相互助益,共同形成有限开放、内外有

别的双层安全治理体系,呈现结构性和层级化特征,既有助于避免单一域外

大国的过度介入,又能促进沿岸国与使用国之间的良性互动.表２对此进行

了总结.

表２　域内外国家在不同机制中的参与限度

机制 合法性来源 对域外国介入的态度 吸收成员国的标准

三国联合巡航框架 (MSP) 过境通行原则 封闭 排他

域内外合作机制 (CM) 域内外责任分摊原则 开放 包容

双层安全治理模式 上述二者 有限开放 内外有别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是管理资金及项目,保障机制有效运转.在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０
日举行的第二届 “加强海峡安全、安保和环保会议”上,沿岸国提出海峡治

理成本分摊的 “一揽子融资方案”,并设立项目协调委员会.③ 方案最初由六

个项目组成,沿岸三国每国各提两项 (见表３).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沿岸三国

组建 “航行援助基金” (ANF)和 “航行援助基金协调委员会”并轮流管理,
鼓励域外利益相关方自愿为治理提供辅助性设施及资金支持.沿岸国严格监督

各个项目的实施,分阶段、有重点地控制治理资源从获取到使用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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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加坡建议马新印泰继续合作防恐»,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４日,第５版.

JoshuaHo,“EnhancingSafety,Securit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oftheStraitsof
MalaccaandSingapore:TheCooperativeMechanism”,pp２３３Ｇ２４７

“KualaLumpurStatementonEnhancementofSafety,Securit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
intheStraitsofMalaccaandSingapore”,IMO/KUL１/４,September２０,２００６,IMODOCS,Meeting
Documents,https://docsimoorg/Categoryaspx?cid＝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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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海峡安全合作引向系统化和规范化.① 在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至６日举行的第三

届会议上,三国提出资金适用范围、独立审计制度、向赞助方提交年度报告、

依据工作计划给付资金等具体措施,全流程管理资金的筹措及使用.②

表３　海峡合作的 “一揽子融资方案”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提出方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内容
清除１１艘

沉船

建立 “有害危险

品 应 急 响 应 中

心”,提 升 各 国

准备及反应能力

对３００ 吨 以 下

的 船 舶 施 行

“B级船舶自动

识别系统应答

器”示范项目

建立潮汐、
洋 流 和 风

向 的 测 量

系统

更换和维 护

海 峡 内 ２２
种航行辅 助

设备

更 换 在 ２００４
年海啸中损坏

的７种航行辅

助设备

费用

(万美元) ６３０ ３５０ ９９ ７７４４ ２８２０ ２６０

时限 (年) ５ ２ １５ ６ １０ 未说明

项目捐资方

中 国 与 美 国 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

表示兴趣,评估

治理 能 力 需 求,
提 供 阶 段 化

方案;
澳大利亚于２００７
年起参与

日本政府和韩

国于２００７年起

提供援助;
澳 大 利 亚 于

２００７年起参与

中国于２００６
年表示兴趣

日本政府 和

韩国于２００７
年 起 提 供

援助

中国于２００６年

承担项目全部

费用

其他捐资

方的参与

方式

(１)日本财团承担 ANF最初５年用于维护和维修航行辅助设备的１/３费用,为现场

勘察资助约１４０万美元;(２)德国派遣专业技术人士与沿岸国交流经验,分享信息系

统;(３)韩国承诺为 ANF捐款１０万美元;(４)印度分享其在安全和环保领域的专业

技术;(５)英国表示支持并探索协助方式;(６)巴拿马向沿岸国提供其船国旗的更多

信息;(７)国际航运商会 (ICS)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沿岸国; (８)国际独立油轮船东

协会 (INTERTANKO)提供工业部门观点;(９)国际油轮船东污染联合会有限公司

(ITOPF)提供其在石油泄漏反应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有关石油泄漏导致潮汐反应的信

息;(１０)希腊捐款１００万美元设立国际海事组织信托基金;(１１)阿联酋向 ANF捐

款１０万美元;(１２)中东航行辅助机构 (MENAS)向 ANF捐款１００万美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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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加坡首次领导维护马六甲海峡航行安全»,新华网,２０１３年４月５日,http://sgxin
huanetcom/２０１３Ｇ０４/０５/c_１２４５４２１７５htm.

“TheCooperative Mechanism betweenthe LittoralStatesand UserStateson Safetyof
Navigation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theStraitsofMalaccaandSingapore”,IMO/SGP２１/１/

Rev１,September４,２００７,IMODOCS,MeetingDocuments,https://docsimoorg/Categoryas
px?cid＝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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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 “马六甲模式”中的作用:组建合作机制并主导治理进程

沿岸国主要通过如下方式行使制度性权力以主导治理进程:通过设置会

议机制保证各方定期接触,设立专门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建立相对稳定的

资金和技术来源维持治理模式的长期运转.其中,沿岸国组建的内层机制聚

焦于巡航及安保,沿岸国与使用国共同组建的外层机制着眼于航道修缮及经

济技术 (见图３).二者共同促进沿岸国治理能力的提升,使沿岸国长期处于

海峡次区域治理结构的中心,其作用和地位不易被外围使用国的功能性参与

稀释或取代.此框架的长期存续和持续起效亦将巩固沿岸国的制度性权力,
使各方达到 “斗而不破”的动态平衡状态.

图３　 “马六甲模式”的分支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内层联合巡航框架是 “马六甲模式”的内核,体现出沿岸国较强的机制

设计、营建及管控能力.基于共同的主权关切,沿岸国首先通过召开会议和

签署协定的方式形成合作雏形,继而开展定期海空巡逻,并严格控制参与方

数量.该机制是在２１世纪初海盗数量激增及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等域外

国力图介入马六甲海峡治理事务的压力下形成的.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日,三国

的２０００余名海军组建 MSP专门负责海峡巡逻,但这些军事人员仍分属各国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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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① 此后,该机制继续致力于打击走私、海盗及防范恐怖袭击事件,②

并建立２４小时热线共享海盗跨境讯息.③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３日,“空中之眼”联

合巡航机制建立,吸纳泰国加入,并突破此前各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四国首

次以共同编队巡航,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强调人事安排与调动须由四

国共担责任.④ 这提升了治理的机制化水平,增强了各国的协同度.此后,
该机制又逐步形成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操作流程.２００６年４月,马六

甲巡逻联合协调会将名为 “MALSINDO”的海上巡逻正式改为 “Malacca
StraitPatrols”(简称 MSP),并签署 “标准作业程序”,增加沿岸国在各自

主权内水域行使 “紧急追捕”的权利,⑤ 这体现了对合作程序的进一步规范.
自此,包括海上巡逻、“空中之眼”联合巡航及联合巡逻情报交流小组三部

分的 MSP框架正式成型.马六甲海峡曾是海盗多发地,MSP框架在形成之

初即有效遏制了马六甲海峡的海盗袭击.２００６年,海盗袭击事件降至２３９
起,较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分别下降２７％和１３％,⑥ 使马六甲海峡摆脱了２１
世纪初被贴上的 “具有战争风险”的标签.⑦

外层合作机制是 “马六甲模式”的外延,体现出沿岸国在治理领域的融

资能力.该机制结构完整,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充足,参与方数量较多,有助

于沿岸国调动资源、平衡矛盾、统筹协调.其雏形是沿岸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组建的航行安全技术专家组,⑧ 包括通航分道制度、周转性基金委员会和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新、马、印尼三国联手维护马六甲安全»,新华网,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６日,http://newssohu
com/２００４０７１６/n２２１０３９０９５shtml.

ShishirUpadhyaya,“MalaccaStraitSecurityInitiative:PotentialforIndianNavy’sParticipation
intheEvolvingRegionalSecurityEnvironment”,MaritimeAffairs,Vol５,No２,２００９,pp４７Ｇ６７

«马六甲海峡海盗攻击日益猖獗 　 三国将联合防治»,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 ９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news/２００４/２００４Ｇ１０Ｇ０９/２６/４９１８４４shtml.
«印尼防长:中美日可用设备与技术协防马六甲海峡»,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６日,

http://wwwchinanewscom/news/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Ｇ１２Ｇ１６/８/６６５８８８shtml.

TerenceLeeandKevinMcGahan,“NormSubsidiarityandInstitutionalCooperation:Explaining
theStraitsofMalaccaAntiＧPiracyRegime”,pp５２９Ｇ５５２

“OptimismasPiracyAttacksFallforThirdYearinaRow”,CommercialCrimeServices,

２００６,https://wwwiccＧccsorg/indexphp/３７２ＧoptimismＧasＧpiracyＧattacksＧfallＧforＧthirdＧyearＧinＧaＧrow
«新加坡建议马新印泰继续合作防恐»,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４日,第５版.

YeeCheokHong, “TheTTEGonSafetyofNavigation:HowIthasEvolved,WhatItis,

WhatIthasAchievedand WhatarethePlansfortheFuture”,IMO/KUL１/INF２９/１,September
１９,２００６,IMODOCS,MeetingDocuments,https://docsimoorg/Categoryaspx?cid＝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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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船只报告制度三个分支.① 进入２１世纪后,面对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

胁陡增的现实情况,沿岸国逐步组建海上安全技术专家组合作论坛 (TIEG
Forum)、项目协调委员会 (PCC)、航行援助基金 (ANF),三者共同组成

CM.CM 代表了机制运作的更高水平.一是形成域内外各方的共同行为准

则.２００５年８月举行的第四届沿岸三国部长级会议规定,沿岸国是航行安全

和环保等事项的主要责任国,海峡内开展的各项安全治理措施须遵守国际

法,不得侵犯沿岸国主权,使用国及国际机构亦应发挥协调作用.② 二是明

确各方权责划分.此次会议通过的 «雅加达声明»强调,海峡虽为国际航

道,但沿岸国对海峡内水域拥有主权,并对海峡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同时欢

迎使用国提供治理援助,协助沿岸国开展航运能力建设、信息交流、培训和

技术转让等.③ 具体包括建立周期性会面机制、升级信息交换渠道、加强共

同海域意识、扩大操作性合作安排、加强 MSP框架与 CM 机制的联动与互

补,以及邀请国际海事组织为各项治理内容提供援助等.④ 三是围绕技术交

流、项目推进和资金筹措等具体领域建立分支机制.在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８日至

２０日举行的第二届 “加强海峡安全、安保和环境保护会议”上,沿岸三国的

海事部门高官和技术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合作论坛,提出 “一揽子融资方

案”,鼓励使用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认领愿意投入资金的项目,并组建

ANF.⑤ 四是深化和细化具体合作流程.在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至６日举行的第

三届会议上,沿岸国与使用国正式启动 CM,并对其运作流程、职权范围和

规则等内容做出详细规定.⑥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７日,时任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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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ziraAbdulRahman,“MultilateralismintheStraitsofMalaccaandSingapore”,pp２３２Ｇ２３８
“TheBatamJointStatementofthe４thTripartiteMinisterialMeetingoftheLittoralStateson

theStraitsofMalaccaandSingapore”,Batam,Indonesia,August１Ｇ２,２００５,IMO/SGP１/INF３,

Annex３,IMODOCS,MeetingDocuments,https://docsimoorg/Categoryaspx?cid＝３
JoshuaHo,“EnhancingSafety,Securit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oftheStraitsof

MalaccaandSingapore:TheCooperativeMechanism”,pp２３３Ｇ２４７
«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安全会议举行　中国派代表团»,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５年９月７日,

http://wwwchinanewscom/news/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Ｇ０９Ｇ０７/８/６２２６３９shtml.

JoshuaHo,“EnhancingSafety,Securit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oftheStraitsof
MalaccaandSingapore:TheCooperativeMechanism”,pp２３３Ｇ２４７

“SingaporeStatementonEnhancementofSafety,Securit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
theStraitsofMalaccaandSingapore”,IMO/SGP１/４,September６,２００７,IMODOCS,Meeting
Documents,https://docsimoorg/Categoryaspx?cid＝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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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诗杰 (OngTeeKeat)在三国海事官员参加的论坛上正式宣布 CM 启动

实施.①

四、治理的国际化:使用国平等参与以维系彼此权力平衡

使用国将过境通行安全作为核心关切,在不威胁沿岸国主权的前提下利

用机制渠道积极表达诉求,以较低成本维护通行安全.它们参与治理的方式

类似、程度相近,围绕海峡安全议题形成彼此间的权力平衡.以 «公约»规

定的 “过境通行原则”与 “域内外责任分摊原则”为合法性来源,使用国有

限平等地参与机制,有助于海峡次区域治理模式的成型、固化和起效.
(一)过境通行安全是使用国的核心关切

使用国的核心治理目标经历了一个逐渐清晰化的过程.海峡的稳定性牵

涉美国、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主要使用国的利益,应对传

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保障通行安全是这些国家长期追求的核心目标,但对

这一目标的表述却经历了一个逐步具体化的过程.在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

议召开初期,美苏等海洋大国为了从法律上消除导致自由通行受限的可能,②

主张将军舰在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的自由通过与领海宽度最大值拓展至

１２海里两个议题捆绑成 “一揽子”协议.③ 经与沿岸国多次协商,美国从坚

持海峡内水域必为公海,④ 转变为仅强调本国军用及民用船只在海峡无阻碍

通过.⑤ 苏联的核心主张则从强调海峡的国际属性,⑥ 调整为仅坚持维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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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印尼三国正式开始实施马六甲海峡合作机制»,中国网,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８日,http://

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２００８Ｇ０５/２８/content_１５５１９７９４htm.

ChristosLRozakisandConstantineASTephanou,TheNewLawoftheSea,Amsterdam:

Amsterdam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３,pp５９Ｇ６６
苏联科学院国家和法研究所海洋法研究室: «现代国际海洋法»,吴云琪、刘楠来、王可菊

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５０页.
罗祥文:«国际法上的海峡通行制度»,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６年第４

期,第１１９~１２６页.

AnnHollick,USForeignPolicyandtheLawoftheSea,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２０１７,pp２７１Ｇ２７３,２９３Ｇ２９４

«马六甲海峡»,人民日报国际资料组编:«内部资料 (机密)»第５５期,１９７２年６月３０日,
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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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过境通行安全与自由.① 日本也从主张海峡议题国际化,② 转变为积极

参与马六甲海峡治理并一度建立 “一国援助体制”.③ 鉴于此,英国充分利用

其作为海洋使用大国及马六甲海峡沿岸区域殖民宗主国的双重身份,兼顾域

内外国家的核心诉求创设 “过境通行原则”,妥善化解了双方的通行权益之

争.④ 可见,通过对安全目标的提炼、排序、重述和重组,各使用国的核心

治理目标逐步清晰具体并渐趋统一,即从坚持海峡内水域的公海属性,转变

为依托 «公约»规则确保本国享有过境通行权益.⑤

使用国参与治理的方式和程度的趋近,使它们能以较低成本共同确保通

行安全.海盗及武装劫船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使用国间

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及潜在竞争亦会阻碍通行安全.依托海洋法规体系,使用

国的相互牵制及对海上通道的共同依赖,使它们在当代更倾向于以资金和技

术参与治理,利用现有渠道表达安全诉求,避免因大国竞争或某一大国的过

度介入冲击海峡安全.在治理进程中,沿岸国设置了通航分道、船只报备、
航道基础设施建设及资金筹措等机制,搭建了域内外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

并确保了信息透明度.使用国则依托这一平台分割和细化具体合作项目,贡

献捐资方案.这种域内外互动方式有助于各方明确彼此的政策和行为意图,

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缓解国家间可能的战略误

判,促使各方针对海峡安全议题生发出更为趋同的安全认知,从而改善通行

条件和安全环境.
(二)权力结构特征:构建彼此间的权力平衡

使用国通过构建彼此间的权力平衡,共同成为治理的外围推动力量.一

方面,各使用国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关联,治理中不存在作用特别突出的国

家.另一方面,域外各方参与治理进程将促进沿岸国与使用国的优势互补和

治理机制的稳定运转.同时,非政府组织和航运公司等更为多样的域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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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B宋恩等:«海洋法精要»,傅崐成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５页.
人民日报国际资料组编:«领海权问题资料».

AliceBa,“GoverningtheSafetyandSecurityoftheMalaccaStrait:TheNipponFoundation
betweenStatesandIndustry”,pp２５２Ｇ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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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境通行制度的具体形成过程参见范佳睿:«马六甲海峡过境通行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博

弈及其启示»,载 «东南亚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５３~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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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加入亦有助于纾解域内外国家间的原有矛盾,巩固海峡次区域权力新

构型.
一是使用国相互牵制、平等享权、共担责任.因沿岸国对使用国的机制

参与权限有所限制,致使任一使用国都无法直接介入海峡事务或对其施加排

他性影响.这使原本存有潜在竞争关系的各使用国在议题参与的程度与权责

划分上形成相互牵制并实现动态平衡,从而抵消了大国博弈对海峡安全的部

分消极影响.２００７年９月,沿岸国提出财务透明和问责制等资金管理方案,
设立 “航行援助基金委员会”践行工作计划、年度报告、独立审计制度等举

措,确保了使用国对机制运转和资金分配享有平等的知情权.① 这些做法将

加强各使用国间的相互牵制,提升各方的安全感和参与感.
二是使用国与沿岸国优势互补、减少内耗、互利互惠.使用国的有限参

与能够弥补沿岸国治理能力不足的弊端,落实安全目标,并将使用国介入海

峡事务的意愿导正至合理区间,促进机制稳健运转.一方面,使用国均不参

与联合巡航,充分尊重沿岸国的主权,MSP机制的成员国始终控制在沿岸

的三至四个国家.② 另一方面,使用国又能在合作机制中平等自愿地选择本

国参与的项目类别,自主决定资金投入比重,以此影响治理事项的优先排

序.２００６年９月,沿岸国基于 «公约»第４３条 “探索促进用于国际航行海

峡的周边国家与使用国间的合作,以建立、维护和改善航行安全,预防、减

少和控制环境污染”的规定,③ 同意与使用国共同组建CM.④ 针对沿岸国的

“一揽子融资方案”,中美等使用国均承担一定份额,内容覆盖导航辅助设

备、潮汐和洋流、风向测量系统及有害危险品应急响应中心等.２０１３年４月

４日,新加坡首次担任 ANF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国,当年,中国、韩国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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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酋等均承诺捐款.① 截至２０１３年,ANF已获得超１５３０万美元捐款, “一
揽子融资方案”也从原来的６个项目拓展为８个.② 截至２０２０年,ANF已

获得２３００万美元捐款.基于捐资比例,使用国已围绕航行安全议题形成了

相对稳定的权力平衡 (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２０年 “航行援助基金”的资金构成

资料来源:马六甲海峡咨询委员会执行董事长长松健吉 (KenjiNagamatsu)在２０２１
年马六 甲 海 峡 国 际 研 讨 会 上 的 发 言.参 见 KenjiNagamatsu,MalaccaStraitCouncil
(MSC)’s Cooperationfor Marine 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the SOMS Executive

Director,１０th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TheStraitsofMalacca (SOM),November２５,

２０２１,KualaLumpur

三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加入有助于促成次区域权力新构型.在 “马六甲模

式”的发展过程中,以东盟为中心的既有区域合作框架、各类国际涉海机

制,以及航运公司、行业协会和大型财团等非国家行为体亦是积极的推动力

量.非国家行为体是从事跨国活动的非主权国家团体,包括以国家为成员的

组织和来自一国以上的个人和私人团体组成的非政府组织.③ 非国家行为体

的出现能弥补全球治理体系失灵、重叠和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作为一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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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首次领导维护马六甲海峡航行安全»,新华网,２０１３年４月５日,http://sgxin
huanetcom/２０１３Ｇ０４/０５/c_１２４５４２１７５htm.

«保障航行安全需深化国际合作 (国际视点)»,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第２１版.

CharlesKegleyandEugeneWittkopf,WorldPolitics:TrendandTransformation,Boston
andNewYork:Bedford/StMartin’s,２００４,p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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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通道,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安全受主客观多层次因素的影响,需各类行为体

共同保障.以国际航运商会、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国际油轮船东污染联

合会有限公司、中东航行辅助机构和国际运输工人联盟等为代表的非国家行

为体能为马六甲海峡的治理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① 它们的加入将增强 “马
六甲模式”的整体性和问题导向性,削弱国家中心主义倾向,稀释海峡域内

外国家的内生性紧张关系,因而成为沿岸国与使用国之外的另一股补充性力

量,推动次区域权力新构型的形成.
(三)在 “马六甲模式”中的作用:投入资金和技术影响治理议题

通过平等且自愿地选择本国是否参与项目,自主决定资金及技术的投入

比重,以及通过物质支持辅助性的影响治理事项的优先级排序,使用国在马

六甲海峡的治理进程中逐渐形成了权力平衡.在使用国的配合下,由沿岸国

设定的治理目标基本得以落实,双方的安全诉求均得到满足.同时,稳定和

充足的资金来源也使海峡的航行安全环境在短时期内得到显著且可持续地

改善.

在合作初始阶段,日本与沿岸国开展了航道治理,建立 “一国援助体

制”.由于对海运和资源进口的深度依赖,日本成为二战后最早参与马六甲

海峡治理的域外国,其示范效应促使他国陆续参与治理合作,潜在推动了使

用国间权力平衡结构的形成.日本的参与始于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最初以

“咨询委员会” (MSC)为载体,主要承担航道营建工作.MSC获得的资助

大部分来源于日本财团 (NipponFoundation),少部分来源于日本海洋基金

会、日本政府及相关行业协会.１９６８~２００５年间,日本通过 MSC向马六甲

海峡提供约１１３亿美元的援助.② 截至２００７年,日本已累计为海峡提供超

１３亿美元的援助,后又花费年均约５０万美元用于导航辅助设施的维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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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１７,September７,２００５;JohnBainbridge, “ProtectionofSeafarersintheStraits”,IMO/J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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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日本主要以双多边并用的方式为沿岸国提供资金援助,如为信息分享

中心提供资金,免费为印尼提供巡逻艇,建立 “海上劫持警报与传播追踪系

统”,并派遣官员到雅加达进行反海盗培训等.① 日本财团作为日本国内的非

政府组织深度参与马六甲海峡治理,打破了过去以国家为主体的固有治理形

式,成为治理的 “倡导者”“资助者”和 “规范提出者”,并作为 “中间人”
促进沿岸国掌握海峡管理权,促成 “域内外责任分摊原则”的践行.②

在合作成熟阶段,各主要使用国与沿岸国共同组建合作机制.这一时

期,使用国针对不同项目自主决定资金投入比重.它们关注较多并给予实际

资助的项目推进更快,从而间接影响了不同议题的进展速度、进阶方向和作

用效果.２００５年６月３日,香格里拉对话会明确规定了域内外国家在海峡航

行议题中的权利与责任.③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至２日,雅加达会议发表 «巴淡

联合声明»,指出使用国可以通过东盟、东盟地区论坛、国际海事组织

(IMO)及其他国际论坛为沿岸国提供帮助.④ 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

连续召开的三届 “加强海峡安全、安保和环保会议”逐渐形成了域外国家参

与治理的融资模式.２００５年９月７日至８日举行的第一届会议,有近四十个

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参加,它们虽对沿岸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共建的CM 感兴

趣,但除日本外尚无他国提供实际的资金支持,⑤ 而日本则在本届会议上倡

导其他利益相关方为航运治理提供更多援助.⑥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０日举

行的第二届会议,已有二至三个主要使用国实际参与,每国至少为其中的１
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或技术.其他尚未捐资的国家亦表达了对这些项目或项目

中特定内容的兴趣.受到使用国捐资和关注的项目推进速度明显加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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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薛力:«“马六甲困局”内涵辨析与中国的应对»,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
第１１７~１４０页.

AliceBa,“GoverningtheSafetyandSecurityoftheMalaccaStrait:TheNipponFoundation
betweenStatesandIndustry”,pp２５２Ｇ２７７

«马新海峡会议在印尼雅加达开幕»,载 «世界日报 (菲律宾)»２００５年９月８日,第６版.
«马、新、印尼原则同意在马六甲海峡联合空中巡逻»,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５年８月２日,

https://wwwchinanewscom/news/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Ｇ０８Ｇ０２/２６/６０７１８４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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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newscom/news/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Ｇ０９Ｇ０９/８/６２３２９６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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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DOCS,MeetingDocuments,https://docsimoorg/Categoryaspx? cid＝３



　□ 当代亚太　

此次承诺出资２６０万美元更换在２００４年海啸中损坏的７种导航辅助设备,

并对建立潮汐和洋流及风向测量系统以及建立有害危险品应急响应中心表

示兴趣.美国承诺为有害危险品应急响应中心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并同多

位国际航运业代表共同强调 «公约»的 “过境通行原则”,反对任何强制

征收通行费用的企图.① 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至６日举行的第三届会议,主要使

用国、国际组织和航运公司已基本参与其中,主动为一个或多个项目提供资

金或技术支持,为 ANF融资捐款,得到资助的项目呈现出较好的治理效果

(见表３).②

五、结论与展望

保障国际海上通道的畅通蕴含国家、地区及国际安全的多重关切. “马

六甲模式”可被视为全球安全治理的地区性下沉,体现出东南亚地缘空间结

构与域内外大、中、小国家间权力结构的互动与互构关系,是治理的地区化

与国际化同时保持较高水平、彼此协调的理想状态,或将对理解其他海峡、

运河、出海口等国际地理枢纽当下及未来的治理动态有所启发.海峡次区域

权力结构重构的核心观点亦是对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一种地区性回应,兼具

个案的特殊性及规律的普适性,提供了有别于主流话语叙事的东南亚地方性

新知识,从而补充固有认知,为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的协同共进提供个

案支持.
“马六甲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三个步骤.首先,各方共同设立清晰的安

全目标.沿岸国与使用国的机制化接触使其安全诉求得以交融互通,形成以

沿岸国主权及国家安全为核心,保障使用国过境通行安全,并兼顾东南亚及

国际海上通道稳定的安全治理共识.其次,形成域内外国家间的权力新构

型.沿岸国掌握制度性权力控制治理走向,使用国形成权力平衡保障治理机

制长期运转,各方由此妥处己方角色,发挥积极作用.最后,构建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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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uaHo,“EnhancingSafety,Securit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oftheStraitsof
MalaccaandSingapore:TheCooperativeMechanism”,pp２３３Ｇ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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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权力结构:马六甲海峡双层安全治理模式研究 □　

机制.沿岸国主导合作机制,使用国投入资金和技术推动具体议题进展,共

同在适宜的地区及国际规则践行环境中扬长避短,各司其职.
然而,“马六甲模式”亦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其形成和存续须以世界主

要大国关系的稳定及国际和地区环境的总体和平为潜在前提.近年来,霍尔

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红海海域等其他世界重要海上通道的安全形势趋紧,
美西方不断加强在这些敏感通道的军事存在,可能波及马六甲海峡安全.尤

其是当下 “印太战略”渐趋成型,可能刺激海峡各利益相关方改变过去的安

全互动方式,从而对 “马六甲模式”构成冲击.同时,泰国近期多次提出

“泰南陆桥项目” (LandBridge),① 强调其在运载时间、安全性及成本方面

较马六甲海峡具有优势,这可能冲击海峡的国际战略通道地位,削弱 “马六

甲模式”的实际效用.
中国的天然地理环境相对不利,保持周边海上通道的畅通是保障中国能

源运输安全的关键,亦是长期困扰中国的根本性战略问题.维系 “马六甲模

式”并挖掘其示范性意义,将为国际和地区海洋大国创新未来的区域治理方

式提供参考.本文旨在为中国加速适应变革中的全球及地区安全环境提供学

理支持,助力中国妥处周边安全挑战,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推动发展与安全

的区域性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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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泰国准备立法推进泰南陆桥项目»,联合早报网,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４日,https://wwwzao
baocom/news/sea/story２０２３１１１４Ｇ１４４９９８８.



of ASEAN’s politicalＧsecurity cooperation areinfluenced by two key
variables:thescopeofbenefitsofandtheoutsideoptionsassociatedwith
specificcooperativeinitiativesTheextentto whichthescopeofbenefits
stemmingfromaparticularcooperativeinitiativealignwithstateinterests
determinesthelevelofsupportfromASEANmemberstatesforthatinitiative
Outsideoptions,from theperspectiveofcostavoidance,determinethe
willingnessofASEANmemberstatestoincurthecostsnecessarytopromote
institutionalcooperationTheinteractionbetweenthesetwovariablesgives
risetofourdifferentiatedoutcomes:“cooperationachieved,”“cooperationrejected,”
“cooperationsuspended,”and “cooperationdowngraded”Onthebasisof
thistheoreticalfoundation,thearticleexploresfoursetsofcasestudies
whichareselectedtoofferacontrolledcomparisonofthevarious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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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aswellasinclusivecooperationamonglittoralstatesandsome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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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currentcontextofgreatpowercompetition,strategic
narrativesbasedonconspiracytheorieshave madearesurgence Thisis
particularlythe casein the RussiaＧUkraine conflict,where conspiracy
theoriesabound,notonlyprolongingtheconflictamidstan “information
fog,”butalsoundermininginternationaltrustandexacerbatingdivision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What are the mechanisms driving
conspiracytheoriesvisＧàＧvisstrategicnarratives? Whydoconspiracytheories
aboundaroundtheRussiaＧUkraineconflict? Existingspecializedliteratureon
thistopicisrelativelylimitedThisarticleattemptstofillthisgap by
analyzingthisphenomenonfromthevantagepointofnarrativesettingsand
rolesItarguesthatconspiracytheory narrativesarea uniqueform of
narrativestrategyFollowingtheoutbreakofamajorinternationalevent,an
“exposer”willuseconspiracytheoriesasaformofirrationalnarrationto
influencethesubjectivecognitionofan “audience,”andtherebyachievea
premeditatedgoaloftargetingasoＧcalled“badactor”Itfindsthatthere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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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theUkraineCrisiscontinuestoreverberateinternationally,

thesecuritysituationinEurasiahasbecomeincreasinglycomplex,posing
significantchallengestosecuritygovernancevisＧàＧvistheShanghai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Thisarticlearguesthatmemberstateperceptionsof
securitythreatsandpolicyorientationsplayimportantrolesinSCO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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